
消費者保護 

    -蘋果西打出包 消基會：依法可請求3倍賠償金 

資訊安全 

    -「國家通訊暨網際安全中心」揭牌 

反詐騙 

    -請小心  假冒電信業者通知催繳電話費 

 

促進陽光透明，防止利益衝突-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新法107年12月13日全面上路 

破解圖利陷阱 - 

      一句沒關係，建安不安心 

行政責任宣導系列– 

      營建署副工程司藉職務機會詐取財物案 



         寶特瓶裝2000ml蘋果西打出現變異、異物沉澱，大西洋飲料公

司卻只開放民眾持購買發票或未開封產品進行換貨，消費者文教基

會批評，製造公司應主動進行退款，而不是只能換貨，消費者還可

請求3倍懲罰性賠償金。 

 

         消基會秘書長吳榮達表示，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大西洋

飲料公司自今年7月底起已陸續接到122件消費者申訴，對有問題產

品本不應該繼續販賣，甚至須主動回收、通報主管機關，但這些動

作都沒做，未盡到產品製造業者義務，主管機關應對大西洋公司處

以3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 

 

         大西洋公司在事件發生後，僅於官網告知消費者持購買發票或

未開瓶產品，於各通路進行換貨，處理出包事件非常沒有誠意。吳

榮達怒批，只能換貨「非常離譜」，甚至連退貨都沒有，業者應主

動循發票銷貨系統找到消費者退款，應有主動補償措施。 

 



         吳榮達表示，消費者除了對所受損害向業者求償，此次蘋果西

打出包，消基會認為涉及業者重大過失，消費者還可據消保法請求3

倍的懲罰性賠償金；並且，食安事件求償最困難的地方常常是證明

實際損害，但依據食安法56條，消費者若無法證明，可請求法院依

照侵害情節，予每人每一事件500元以上、30萬元以下賠償。 

 

        消基會董事長雷立芬表示，此次蘋果西打食安事件已知有消費

者出現拉肚子情況，消費者檢具醫療證明，可求償3倍以下懲罰性賠

償金，購買該商品無法舉證消費者，消基會也願意提供法律諮詢，

協助透過法院求償。 

 

         吳榮達並表示，蘋果西打為獲得台灣優良食品（TQF）標章的

商品，呼籲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加強查驗考核機制，將食安事件

處理機制的SOP納入授證標準，以提升產業消費者保護的意識。 



        台灣面臨不實資訊、惡意癱瘓等各種資安威脅，國家通訊暨網

際安全中心（ＮＣＣＳＣ）昨舉辦揭牌儀式，總統蔡英文致詞強調

，「資安即國安」一直是重要戰略概念，而ＮＣＣＳＣ的啟用，是

台灣資安防護的重要里程碑，政府將可以有效管理網路安全，不僅

國安聯防體系建構邁出一步，也成為發展數位國家重要基礎。 

 

         蔡英文認為，台灣已經面臨了國際上複雜多變的資安威脅，甚

至還有惡意癱瘓的可能性。為了確保寬頻通訊網路上各種活動的資

訊安全，來維繫國家體制正常運作，綿密安全的資訊網絡，有助於

強化政府的數位治理，以及促進數位經濟的永續發展，這也將進一

步帶動各項產業轉型。所以安全、順暢、強健的寬頻通訊網路，是

推動數位國家的關鍵。 

 

         蔡英文說，透過國家通訊暨網際安全中心的正式啟用，政府就

可以即時掌握、有效的管理網路安全，再結合資安事件的自動化蒐

集、分析跟通報、應變及分享，加上國際通訊網路維運互連的防護

機制，可以大幅提升資通的安全，也達到國際資安聯防的效果。 



         新騙術！不少基隆市民反映，最近紛紛接獲自稱中華電信「客

服催繳」通知。事實上，中華電信的催繳語音並不會報出還欠多少

金額（語音只錄一種播給所有逾期欠費的客戶聽，用意只是提醒儘

速繳納，不會個別報出每個人的金額）；詐騙集團故意報出高額欠

費，好讓民眾心生畏懼，再以假檢警監管財產的方式詐財，經查這

又是一種亂槍打鳥的詐騙手法，呼籲市民不要受騙。 

 

         這種詐騙手法，對方會先誆稱被害人身分遭冒用申辦電信業務

並欠繳電話費，隨即轉接給假警察及假檢察官恐嚇被害人已經涉嫌

刑案、提供人頭帳戶或已成為詐欺共犯等，被害人在恐懼下失去判

斷力，就按照對方指示匯款，甚至提款交付給取款車手。 

 

         基隆市警察局呼籲，檢警不會監管任何人的帳戶，更不會要求

收取現金或存簿，提醒民眾聽到「身分遭冒用」、「傳真公文給你

」、「法院保管金錢」、「監管帳戶」等關鍵字時，都是詐騙！現

行法令檢警不會用電話做筆錄及傳真公文，更遑論監管帳戶或保管

金錢，若有欠費疑慮，應向電信公司求證，以免受騙，希望大家多

向家中年長者宣導類似的詐騙手法，如有任何疑問歡迎撥打反詐騙

諮詢專線165查詢。 





1、重點搶先看： 
「107年新修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法(農業委員會簡要版)」 
  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修正簡介」摺頁 
 
2、新法深入瞭解： 
  法務部廉政署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宣導專區連結瀏覽        
  或下載相關資料： 
  （1）法務部廉政署網站/防貪業務專區/利益衝突/業務宣     
              導項下 
  （2）利用網址：         
https://www.aac.moj.gov.tw/lp.asp?ctNode=36741&CtUnit=109
73&BaseDSD=7&mp=289 
 
 









-一句沒關係，建安不安心 

故事簡述 

         曾貪心經營歡樂KTV，依照建築法相關規定，必須辦理建築物公共

安全檢查申報，曾貪心並將申報工作委託給金愛錢公司辦理。不料，

某次市府辦理年度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抽複查時，發現歡樂KTV 內，一

處正門的避難層出入口寬度未達2 公尺，不符內政部營建署所頒「建築

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的規定，且廣告招牌未設漏電斷路器及接地裝

置，工務局就發函給曾貪心及金愛錢公司，請他們限期改善。 

         金愛錢公司向曾貪心表示：「要僱工改善缺失很費事耶，那道門

有1.88 公尺寬，跟規範要求的2 公尺差不多嘛，乾脆去找工務局的約僱

承辦人好處妹說一下，看能不能就不要改善。」曾貪心知道金愛錢公

司提到的這位「好處妹」，是市政府工務局的約僱人員，主要負責建

築物公共安全聯合稽查、申報書審查及網路申報的審核等業務。 

         某日，曾貪心發現好處妹跟朋友在歡樂KTV 聚會，連忙熱心上前接

待，並詢問好處妹，可不可以不要改善出入口寬度，好處妹當場允諾

「沒有關係」。曾貪心就請金愛錢公司製作不實的「建築物防火避難

設施與設備安全檢查報告書總表」及「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

全檢查記錄簡圖」等文件資料，並於市政府線上申報系統申報已改善

；再由好處妹登入系統，在「備查情形」欄點選「准予備查」，完成

改善後申報流程。 



-一句沒關係，建安不安心 

故事簡述 

         好處妹明知曾貪心跟金愛錢公司都沒有確實改善建築物不合格的

地方，卻於線上系統中，同意「准予備查」，並簽報長官核准，損害

市政府監督建築公共安全的公信力與正確性，讓曾貪心省下改善出入

口的費用，總計新臺幣（下同）1 萬1,000 元的不法利益。最後，好處

妹被法院依貪污治罪條例第6 條第1 項第4款之圖利罪，判處有期徒刑1 

年8 個月，褫奪公權1 年，緩刑3年，並須於判決確定後向公庫支付15 

萬元。 

溫馨小提醒 
    好處妹身為工務局約僱人員，協助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

查及網路線上申報系統的審核工作，屬於「依法令服務於地方

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的公務員。 

    好處妹既知道建築物不符公共安全規範要求，即應要求業

者限期改善，維護機關施政的公信力，方符合公務員依法行政

的要求，營造優質、便捷的生活環境，讓民眾能夠安全、安心

地使用公共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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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法規 

建築法第77 條第2 項、第3 項： 

   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對於建築物得隨時派員檢 

   查其有關公共安全與公共衛生之構造與設備。（第2 項） 

   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應由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定期委託中央主  

   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或人員檢查簽證，其檢查簽證結果應向當 

   地主管建築機關申報。（第3 項，後略）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第1 條 本辦法依建築法第77 條第5 項規定訂定之。 

   第2 條 本辦法所稱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人，為建築物所有權人或 

               使用人。（第1 項） 

   第4 條 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或人員應依建築物公共安 

              全檢查簽證項目辦理檢查，並將檢查簽證結果製成檢查報告書 

              。（第1 項） 

   第5 條 申報人應備具申報書及檢查報告書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報。 

              前項檢查報告書應以二維條碼或網路傳輸方式辦理。 

   第6 條 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查核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文件，應就下 

               列規定項目為之：一、申報書。二、檢查報告書。三、改善計 

              畫書。四、專業機構或人員認可證影本。五、其他經中央主管 

              建築機關指定文件。前項檢查報告書之檢查內容由建築物公共 

              安全檢查專業機構或人員依本法第77 條第3 項規定簽證負責。 

貪污治罪條例第6 條第1 項第4 款：條文同前 



甲係內政部營建署A分署副工程司，負責都市計畫案之規劃

業務，甲以其配偶之名義登記成立B公司，在外招攬都市計

畫規劃案件，讓乙、丙等人誤以為甲有權力可幫忙取得開發

案核准證明，或佯稱有辦法協助取得工程計畫BOT案，因而

詐取財物，經地檢署檢察官提起公訴，地方法院依共同連續

犯詐欺取財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共同犯強制未遂罪等有

罪定讞。 

 

1. 懲處（戒）原因及結果：甲員因案判刑予以免職處分。 

2. 相關法條： 

（1）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

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2）刑法第346條（恐嚇取財得利罪）：「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

法之所有，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交付，處6月以上5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1千元以下罰金。 

（3）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

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1千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

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